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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靠性方案

１、依据和目的

本咨询通告依据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第 １２１．３６８ 条制定，目的是为航

空运营人编制可靠性方案提出要求和指导，以持续监控维修方案

和维修实施的有效性。

２、适用范围

本咨询通告适用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航空运营人除湿租以外的所有

航空器。

３、撤销

自本咨询通告颁发之日起，下述咨询通告撤销：

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颁发的咨询通告 ＡＣ－１４５－０１Ｒ１“民用航空

器可靠性管理”；

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颁发的咨询通告 ＡＣ－ １２１－ ５４“可靠性方

案”。

４、说明

随着航空器的设计改进和维修控制手段的提高，航空器的维

修已不局限于依靠给定航空器部件的寿命和分解检查而保证安全

裕度的传统维修方法，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某些航空器部件或系统

出现故障而不需要事先进行预防性维修，这样不但同样能保证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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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器的飞行安全，还大大地降低了航空运营人的运行和维修成本，

如按照 ＭＳＧ－２ 逻辑决断得出的“状态监控”维修方式和按照 ＭＳＧ

－３ 逻辑决断得出的一些维修任务。 这些维修方式的改变并不意

味着可以不进行任何工作或比传统的维修方式简单了，相反，这种

维修方式的选择需要有较强的维修管理和工程能力为基础，并通

过建立完善的可靠性方案来持续监控航空器部件和系统的状况，

使其能达到可接受的安全水平。 需要特殊说明的是，可靠性方案

不仅仅针对适用于新的维修方式，还可用于对传统维修方式的效

果进行评估，并根据可靠性方案所提供的数据，适当调整维修间隔

和维修控制方式 ／ 维修任务，达到降低运行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的

目的。

本咨询通告为航空运营人编制可靠性方案提供基本概念和做

法的一些基本信息，咨询通告中解释和例子并不是给出全部的方

法，但使用这些方法将作为一种可接受的方法。

５、可靠性方案制定的基本原则

５．１ 对于航空运营人的任何一种 ５ 架（含）以上的机型，必须

建立可靠性管理体系以监控其维修方案的有效性。

５．２ 对于航空运营人的任何一种少于 ５ 架的机型，航空运营人

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建立可靠性管理体系：

（１）加入其他航空运营人相同机型的可靠性方案；

（２）加入航空器制造厂的可靠性管理体系；

（３）通过参考航空器制造厂或其他航空运营人的数据建立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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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的可靠性管理体系。

５．３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可靠性管理体系，航空运营人都必须建

立可靠性方案来说明可靠性管理体系的组成和工作方式，并满足

本咨询通告的要求。

５．４ 运营人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可靠性方案，也可以按照机型

或监控对像类别（如系统、发动机、检查项目等）分开建立单独的

可靠性方案，但必须在其维修工程管理手册中说明。

５．５ 对于航空运营人初次使用新机型的可靠性方案，在其积

累足够的可靠性分析数据前，可以先不确定性能标准的警戒值，但

可靠性方案的其他内容要求必须满足。

６、可靠性方案的制定要求

６．１ 可靠性方案的制定步骤

（１）制定可靠性方案首先应当选定计划由可靠性方案控制的

部件、系统或维修间隔，其中应当至少包括按照 ＡＴＡ 章节划分的

各航空器主要系统和航空器制造厂家在持续适航文件中明确的维

修重要项目和结构重要项目。

（２）确定可靠性控制体系中各系统的工作标准和工作程序，

其中至少包括数据收集、数据分析、改正措施、性能标准、数据显示

和报告、维修间隔的调整和方式改变。

（３）明确可靠性的管理机构和职责分工。

（４）形成书面的可靠性方案。

６．２ 可靠性方案的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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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１）批准证明和修订控制；

（２）方案的总体叙述及方案中应当包含重要术语的定义；

（３）可靠性管理组织机构及其职责；

（４）可靠性控制体系各系统的说明；

（５）性能标准的来源（如使用）；

（６）使用表格的样件和说明；

（７）可靠性方案控制的系统、部件或维修间隔清单，单独的系

统和 ／ 或部件应当以 ＡＴＡ１００ 及其后续修订版本的规范来识别。

７、可靠性控制体系的要求

７．１ 数据收集系统的要求

（１）数据收集的来源一般应当包括如下（但不限于）的适用情

况：

（ ａ） 机组报告；

（ｂ） 重要事件报告；

（ ｃ） 发动机运行性能数据；

（ｄ） 机械原因取消 ／ 延误；

（ ｅ） 发动机停车；

（ ｆ） 非计划拆卸；

（ ｇ） 已确认的故障、失效；

（ｈ） 功能检查；

（ ｉ） 台架检查；

（ ｊ） 车间维修、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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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ｋ） 抽样检查；

（ ｌ） 维修、检查工作的记录；

（ｍ） 使用困难报告；

（ｎ） 适航指令 ／ 服务通告；

（ ｏ） ＯＥＭ 提供的数据；

（ｐ） 其他合适的数据来源。

（２）为保证上述数据能及时传输到相应的可靠性管理机构，

必须以工作程序来明确规定有关人员的数据传输职责、方式和时

限要求。

（３）以上数据的收集应当是准确的，并能覆盖所有涉及的机

型或监控对像类别，在进入数据分析之前必须经过专人审核并确

认其直接与建立的性能标准有关，发现任何可能存在的疑问都必

须核实。

７．２ 数据分析系统的要求

（１）对于采用警戒值性能标准的控制对象（如：系统和部件），

应当使用统计性能标准分析的方法，将收集的数据与现行采用的

性能标准进行对比。 通常将所确定的性能标准与用运行图表或表

格表示的当前性能进行对比，描绘出性能变化趋势，并确认是否存

在超限的状况。 系统性能数据还可以使用如部件拆换或确认故障

的数据。

（２）对于采用非警戒值性能标准的控制对象，应当对与其有

关的发现问题或其他异常进行抽样检查和缺陷分析，也可结合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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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辅助的统计分析，但统计分析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。

（３）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：

（ ａ） 失效模式：功能故障、外部因素或其他；

（ｂ） 几种不同失效的组合；

（ ｃ） 不易或无法探测到的失效；

（ｄ） 对航空器和机组人员产生的影响；

（ ｅ） 机组警告、纠正措施、失效探测能力。

（４）数据分析的结果应当有以下几方面：

（ ａ） 确定是否需要采取纠正措施；

（ｂ） 确定应采取何样的纠正措施及其所需要的条件；

（ ｃ） 确定该措施的有效性。

７．３ 纠正措施系统的要求

（１）所采取的纠正措施是对分析结果的反映，并应当在适当

的时间内，将性能有效地恢复到可以接受的水平。

（２）纠正措施系统必须包含下述几方面的规定、措施：

（ ａ） 通报负责部门采取纠正措施；

（ｂ） 定期的信息反馈，直到所监控的性能达到可以接受的水

平；

（ ｃ） 应当建立整个系统运作的技术、手段和方式，如：工作指

令、特殊检查程序、工程指令、技术标准等；

（ｄ） 对于使航空器适航性降低的重大功能失效或产生连锁影

响的重大故障、失效，应当有相应的紧急手段和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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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．４ 统计性能标准（警戒值）

（１） 通常情况下是按照机组报告、航班延误或取消、部件的非

计划拆换、部件确认故障率、使用时间或其他事件等以数字表达方

式来衡量航空器的性能，并将其作为建立标准的基础。 性能标准

（警戒值）的确定应当考虑以下因素：

（ ａ） 独立运营人和工业界过去和当前的使用经验。 如果采用

这些经验，运营人的可靠性控制方案中必须包含在积累了一年时

间运行经验后重新审查性能标准的规定和措施；

（ｂ） 当前正在使用中的类似设备的性能分析；

（ ｃ） 航空器或设备制造厂家可靠性工程分析；

（ｄ） 基于航空界可接受可靠性标准的使用经验。

（２）控制限制或警戒值的确立、修改通常建立在可以接受的

统计方法上，如：标准偏差或泊松分布。 一般的性能标准计算（但

不限于）如下：

（ ａ） 机组报告故障：（至少累计 １２ 个月的数据）

计算方法 １：１．３Ｘ 每千小时的机组报告故障率的平均值

计算方法 ２：每千小时的机组报告故障率的平均值（取整） ＋３

倍标准方差（取整）

计算方法 ３：每千小时的机组报告故障率的平均值＋邻月均值

的标准方差＋３ 倍标准方差 （取整）

（ｂ） 部件的非计划拆换率：（至少累计 ２１ 个月的数据）

计算方法 ４：每季度部件非计划拆换率的平均值＋２ 倍标准方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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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方法 ５：用泊松分布表查出概率为 ９５％季度非计划拆换

的最多可接受次数

（ ｃ） 部件确认故障：

计算方法 ６：（至少累计 ２１ 个月的数据）

季度部件确认千小时故障率的修正平均值＋修正标准方差

（典型性能标准的计算方法举例见附件一）

（３）方案中应当包含对所采用性能标准进行调节和定期重复

审查的程序。 航空器性能标准应当根据运营人的使用经验进行调

整，并能反映出季节和环境因素的影响。

（４）方案中还应当包含对新航空器的性能监控程序，直到积

累了足够的运行数据和经验并以此为根据计算出性能标准，通常

应当是一年时间。

７．５ 数据显示和报告

（１） 采用了结合统计的性能标准（警戒值方案）系统的运营

人应当以适当的数据表示方式完成月度或季度报告，并对前一个

月或季度的运行状况进行总结。 该报告必须包含下述几方面：

（ ａ） 由方案控制的符合要求控制范围和深度的所有航空器系

统的性能，使局方和其他相关部门能够对整个维修方案的有效性

进行评估；

（ｂ） 超出所确立性能标准限制的系统，以及需要计划或已经

采取的措施；

（ ｃ） 该报告还应当对计划的或已经完成的航空器维修方案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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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进行解释，其中应包含维修、检查间隔的更改以及从一种维修控

制方式 ／ 维修任务转换到其他的维修控制方式 ／ 维修任务等；

（ｄ） 自前面报告开始连续超出警戒值的状况，计划或已经采

取的措施以及效果；

（ ｅ） 纠正措施方案的实施、进展情况。

（２） 采用其他分析标准的方案（如：非警戒值方案）应当总结

或结合用于方案控制的重要、典型报告，以用其对方案的有效性进

行评估。

（３）报告应当分发到涉及的航空运营人各系统和部门。 如下

报告应当向相应民航地区管理局提供（报告格式样例请参见附件

二）：

（ ａ） 机队可靠性汇总报告；

（ｂ） 航空器机械原因延误 ／ 取消报告；

（ ｃ） 换发和空中停车报告；

（ｄ） 机队机组报告故障；

（ ｅ） ＡＴＡ 章节机组报告故障；

（ ｆ） 航空器系统部件非计划拆换和确认故障。

７．６ 维修间隔的调整和维修方式 ／ 任务的改变

（１）维修间隔的调整和维修方式 ／ 任务的改变应当按照确定

的工作程序进行，并不应当干扰正在进行的改正措施。

（２）调整按照 ＭＳＧ－２ 逻辑分析方法的航空器的定时或视情

维修间隔和按照 ＭＳＧ－３ 辑分析方法的航空器结构或发动机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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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隔时，应当采用可控制方式（如抽样试验、维修数据统计分析

等）。

（３）维修间隔的调整或主要维修方式的改变应当反映在维修

方案的修订中，并获得相应民航地区管理局的批准。

７．７ 可靠性方案的修改

方案中应当包括一个方案的修改程序。 程序中应载明涉及修

订的机构和人员授权，方案的如下修订需要局方审核后批准：

（１）涉及方案管理机构的变化；

（２）可靠性控制范围的改变；

（３）数据收集系统；

（４）性能标准的确定；

（５）数据分析方法；

（６）维修间隔的调整和维修方式的改变的工作程序。

８、可靠性管理机构

（１）航空运营人的维修系统应当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来

实施可靠性管理。

（２）可靠性管理机构的人员应当由维修系统的各部门的人员

组成，并且被授权能代表该部门。 维修副总经理或其授权人员应

当作为管理机构的负责人，可靠性管理机构主要活动的最终结论

和提交局方批准的方案修改应当由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决定。

（３）可靠性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召开可靠性管理会议并在需要

做出决定时随时召开有关会议。 当需要有其他人员替代正式的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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靠性管理机构成员参加会议时，应当在可靠性方案中明确替代原

则。 上述会议应当有完整的会议记录。

（４）可靠性方案中应当明确可靠性管理机构参加人员的职责

和分工，并有相应的工作程序明确其工作方式。

（５）可靠性管理会议应当有局方的参加，并定期向局方报告

其活动。

９、可靠性方案的申请和批准

９．１ 可靠性方案的初次申请和批准

（１）可靠性方案的初次申请一般应当同初始维修方案的申请

一同进行，并提供如下资料：

（ ａ） 航空运营人维修副总经理签署的申请函件和符合性声

明；

（ｂ） 可靠性方案（草案）；

（ ｃ） 与可靠性管理体系有关的工作程序；

（ｄ） 如加入其他航空运营人、制造厂家的可靠性管理体系或

参考其数据的情况，还应当有正式的书面协议并附有相应的维修

方案或可靠性管理体系说明。

（２）上述申请资料应当向航空运营人的相应地区管理局提

交。

（３）相应地区管理局在审核并确认可靠性方案符合本咨询通

告的要求后，在可靠性方案的首页及有效页清单盖批准印章并签

字批准可靠性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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９．２ 可靠性方案变更的批准

（１）在涉及到本咨询通告 ８．７ 段的变更时，航空运营人应当在

其计划变更可靠性方案前至少 ３０ 天向相应民航地区管理局申请，

并提供如下资料：

（ ａ） 航空运营人可靠性管理机构负责人签署的申请函件和符

合性声明；

（ｂ） 可靠性方案的变更部分（草案）；

（ ｃ） 与可靠性管理体系有关的工作程序的变更部分；

（ｄ） 如涉及到加入其他航空运营人、制造厂家的可靠性管理

体系或参考其数据的情况，还应当有变更的正式的书面协议或相

应的维修方案或可靠性管理体系变更的说明。

（２）上述申请资料应当向航空运营人的相应地区管理局提交。

（３）相应地区管理局在审核并确认可靠性方案的变更符合本

咨询通告的要求后，在变更后的有效页清单盖批准印章并签字批

准可靠性方案的变更。 仅在经相应民航地区管理局批准后，航空

运营人方可实施相应的变更。

（４）可靠性方案的其他变更可在经可靠性管理机构负责人批

准后实施，并在变更后 ３０ 天内向相应民航地区管理局报告。 相应

民航地区管理局有权对其中任何对本咨询通告不符合的问题要求

航空运营人进行改正；相应民航地区管理局对认为可接受的变更

内容，将以在变更后的有效页清单盖批准印章并签字批准可靠性

方案的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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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典型性能标准的计算方法举例 

例一：飞机系统每千飞行小时机组报告（Pireps）率 

  计算方法 2：每千飞行小时的警戒值=每千飞行小时机组报告率（x）3个月的平均值（以往 12

个月）+3 倍标准方差。 

  系统：飞机燃油系统（ATA 28） 

 

月份 机组报告 

（月） 

机组报告 

（3 个月） 

飞行小时 

（月） 

飞行小时 

（3 个月） 

每千飞行小时 

机组报告率（x） 

（3 个月的平均值）

11 42 -- 2400 -- -- 

12 31 -- 2320 -- -- 

1 58 131 2350 7070 18 

2 46 135 2300 6970 19 

3 58 162 2560 7210 22 

4 26 130 2600 7460 17 

5 42 126 2750 7910 16 

6 65 133 3100 8450 16 

7 78 185 2880 8730 21 

8 74 217 2700 8680 25 

9 58 210 3000 8580 24 

10 54 186 2650 8350 22 

11 35 147 2610 8260 18 

12 46 135 2330 7590 18 

N=12 

 (x)   )( xx −   
2)( xx −         

 18  -2  4 

 19  -1  1 

 22   2  4     

 17  -3  9 

 16  -4  16 

 16  -4  16 

 21   1  1 

 25   5  25 

 24   4  16 

 22   2  4 

 18  -2  4 

 18  -2  4 

Σx=236   Σ 2)( xx − =104 

均值（ x）=
N
x∑ =

12
236

=19.67  取整=20 

标准偏差（SD）=
N
xx∑ − 2)(

=
12

104
= 67.8 =2.94 

  3×SD = 8.82     取整=9 
 

警戒值 = x  + 3SD = 20 + 9 = 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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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二：飞机系统每千飞行小时机组报告（Pireps）率 

  计算方法 3：每千飞行小时的警戒值=每千小时机组报告故障率的平均值+邻月均值的标准方差

+3 倍标准方差 

  （使用例一的数据） 

  系统：飞机燃油系统（ATA 28） 

每千飞行小时 

机组报告率（x） 

（3 个月的平均值） 

邻月平均值 

 

（X） 

X 与平均值的差 

 

（D） 

 

（
2D ） 

18 
18.5 1.3 1.69 

19 
20.5 0.7 0.49 

22 
19.5 0.3 0.09 

17 
16.5 3.3 10.69 

16 
16.0 3.8 14.44 

16 
18.5 1.3 1.69 

21 
23.0 3.2 10.24 

25 
24.5 4.7 22.09 

24 
23.0 3.2 10.24 

22 
20.0 0.2 0.04 

18 
18.0 1.7 2.89 

18 
   

 
218.0=∑ X  23.7=∑D  74.79=∑ )( 2D  

N=11 

X =19.8 

邻月平均值标准方差=

22 )(
⎟
⎟
⎠

⎞
⎜
⎜
⎝

⎛
− ∑∑

N
D

N
D

=
2

11
7.23

11
79.74

⎟
⎠
⎞

⎜
⎝
⎛− = 64.480.6 − =1.47 

 

警戒值=19.67 + 1.47 + 8.82 = 29.96     取整=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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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三：部件的非计划拆换（单个部件在 3 个月期间） 

  计算方法 5：警戒值=用伯松累计概率分布表查出概率为 95%季度非计划拆换的最多可接受次数 

（1）部件：自动飞行俯仰放大器 

  每架飞机部件数量        n=1 
  前 21 个月飞计划拆换次数       N=62 
  前 21 个月机队使用小时       H=36840 
  前 21 个月部件使用小时       T= (n×H) =36840 
  近 3 个月机队使用小时       h=5895 
  近 3个月部件使用小时       t=(n×h) =5895 
  近 3 个月非计划拆换数       x=12 
 

  平均非计划拆换率 λ=N/T=0.00168 
  近 3 个月预期非计划拆换数=λt =0.00168×5895 =9.9   取整=10 
 

参考柏松累计概率图：λt=10 与 95%概率的交叉线可得出最大可接受的非计划拆换数（A 值）

为 15。 

比较当前的非计划拆换次数 x=12，可得出没有超过警戒值。 

 

（2）部件：温度控制活门 

  每架飞机部件数量        n=3 

  前 21 个月飞计划拆换次数       N=31 
  前 21 个月机队使用小时       H=36840 
  前 21 个月部件使用小时       T= (n×H) =3×36840=110520 
  近 3 个月机队使用小时       h=5895 
  近 3个月部件使用小时       t=(n×h) =3×5895=17685 
  近 3 个月非计划拆换数       x=9 
  平均非计划拆换率 λ=N/T=0.00028 
 
  近 3 个月预期非计划拆换数=λt =0.00028×17685 =5.01   取整=5 
 

参考柏松累计概率图：λt=5 与 95%概率的交叉线可得出最大可接受的非计划拆换数（A值）为

8。 

比较当前的非计划拆换次数 x=9，可得出已超过警戒值。 

 

 

注：对于较大的机队，也可用前 12 个月的经验与当前月份的数据进行比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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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三（续）     柏松累计概率图 

 

 

预
期

非
计
划
拆

换
数

(λ
t
) 

概 率 

最
大

可
接
受
的

非
计

划
拆
换

数
（
A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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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四：部件确认故障率（单个部件在 3 个月期间） 

  计算方法 7：警戒值=季度部件确认千小时故障率的修正平均值+修正标准方差 

  部件：主发电机 

季度 季度故障率 

（u） 

修正值 

（C） 
（

2C ） 

98 年 2 季度 0.21 0.63* 0.397 

98 年 3 季度 0.38 0.38 0.144 

98 年 4 季度 0.42 0.42 0.176 

99 年 1 季度 0.84 0.84 0.706 

99 年 2 季度 0.59 0.59 0.348 

99 年 3 季度 0.57 0.57 0.325 

99 年 4 季度 1.38 0.63* 0.397 

总和（Σ） 4.39 4.06 2.493 

 

N=7 

季度平均故障率=
7
39.4

=0.63 

平均故障率值修正值C =
N
C∑ =

7
06.4

=0.58 

标准偏差 SD=
1

)(
)(

2
2

−

−∑ ∑

N
N
C

C
=

6
7

)06.4(493.2
2

−
=

6
355.2493.2 −

=0.15 

警戒值=C  + SD =0.58 + 0.15 = 0.73 

 
*注：当某季度的故障率超过修正前的故障率平均值的±50%，则用此平均值代替修正故障率。本例

中用 0.63 代替 98 年 2 季度和 99 年 4 季度的修正故障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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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5 

3
0
/
6
 

1
0
-
3
2
8
0
-
5
-
1
 

2
 

客
舱

溢
流

阀
 

9
 

0
.
2
6

2
 

1
 

-
-
 

1
 

 
 

 
0
.
5
0
 

9
 

0
.
1
4
 

7
1
1
0
 

5
1
/
1
 

1
7
8
0
4
0
-
2
-
1
 

4
 

热
交

换
器

 
3
 

0
.
0
5

 
-
-
 

-
-
 

-
-
 

 
 

 
0
.
1
5
 

5
 

0
.
0
4
 

2
5
6
0
1
 

5
1
/
2
 

2
0
4
0
5
0
-
1
0
-
1
 

2
 

空
气

循
环

机
 

2
 

0
.
0
7

 
-
-
 

-
-
 

-
-
 

 
 

 
0
.
3
0
 

4
 

0
.
0
6
 

1
6
0
0
0
 

5
1
/
5
 

1
2
9
1
5
0
-
2
 

2
 

3
5
℃

防
冰

热
组

件
 

1
 

0
.
0
3

 
-
-
 

-
-
 

-
-
 

 
 

 
0
.
3
0
 

1
 

0
.
0
1
5

6
4
0
2
0
 

5
1
/
6
 

3
2
1
6
7
4
-
3
-
1
 

2
 

关
断

活
门

 
5
 

0
.
1
1

2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 
 

 
0
.
3
0
 

5
 

0
.
0
8
 

1
2
8
0
0
 

5
2
/
2
 

5
4
1
2
4
8
-
2
-
1
 

2
 

冲
压

空
气

作
动

筒
 

1
 

0
.
0
3

 
-
-
 

-
-
 

-
-
 

 
 

 
0
.
3
0
 

2
 

0
.
0
3
 

3
2
0
0
0
 

5
2
/
7
 

2
0
7
5
6
2
-
1
 

2
 

冷
却

风
扇

组
件

 
2
 

0
.
0
7

 
-
-
 

-
-
 

-
-
 

 
 

 
0
.
3
0
 

8
 

0
.
1
3
 

8
0
0
0
 

5
8
/
3
 

1
8
8
0
1
-
5
 

1
 

空
气

流
量

探
测

器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 
 

 
-
 

1
 

0
.
0
3
 

3
2
0
0
0
 

6
1
/
1
 

3
2
1
4
0
2
-
1
-
1 

2
 

空
气

混
合

活
门

/
作

动
器

 
-
-
 

-
-
 

-
-
 

1
 

0
.
2
0

-
-
 

 
 

 
0
.
3
0
 

5
 

0
.
0
8
 

12
8
09
 

6
1
/
2
 

5
4
8
3
7
6
-
5
 

1
 

空
气

温
度

控
制

器
 

1
 

0
.
0
7

 
-
-
 

-
-
 

-
-
 

 
 

 
0
.
6
0
 

2
 

0
.
0
6
 

1
6
0
0
0
 

6
1
/
9
 

6
7
3
2
1
-
1
0
-
1
9
0
 

3
 

温
度

传
感

器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 
 

 
0
.
1
5
 

1
 

0
.
0
1
 

9
6
0
61
 

6
2
/
2
 

1
6
3
B
L
5
0
1
 

2
 

组
件

温
度

指
示

器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 
 

 
0
.
3
0
 

1
 

0
.
0
1
5

6
4
0
2
0
 

3
0
/
7
 

1
3
2
3
2
2
-
2
-
1 

1
 

风
扇

流
量

计
 

2
 

0
.
1
4

 
1
 

0
.
4
0

-
-
 

 
 

 
0
.
6
0
 

4
 

0
.
1
3
 

8
0
0
0
 

6
1
/
3
 

5
4
8
3
9
2
-
1
-
1
 

2
 

客
舱

温
度

传
感

器
 

1
 

0
.
0
3

 
-
-
 

-
-
 

-
-
 

 
 

 
0
.
3
0
 

1
 

0
.
0
1
5

6
4
0
2
0
 

4
2
/
1
 

3
2
-
2
6
8
4
-
0
0
2
 

1
 

货
舱

溢
流

阀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1
 

0
.
4
0

-
-
 

 
 

 
0
.
6
0
 

2
 

0
.
0
6
 

1
6
0
0
0
 

5
8/
8
 

1
23
26

6-
2-

1/
 

1
23

54
4.

1.
1 

2
 

热
空

气
单

向
活

门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1
 

0
.
2
0

-
-
 

 
 

 
0
.
3
0
 

1
 

0
.
0
1
5

6
4
0
2
 

2
3/
1
 

5
00
70
2-
46
20
 

2
 

透
气

扇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 
 

 
0
.6
0
 

4
 

0
.0
6
 

1
60
00
 

5
1
/
3
 

1
7
8
0
5
0
-
2
-
1 

2
 

水
分

离
器

 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 
 

 
0
.
6
0
 

2
 

0
.
0
3
 

3
2
0
0
1
 

5
1
/
4
 

1
0
-
6
0
5
0
6
-
4 

2
 

3
5
℃

防
冰

活
门

控
制

器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-
-
 

 
 

 
0
.
3
0
 

-
-
 

-
-
 

-
- 

备
注
：

  
A
*
-
-
非
计
划
拆
换
数
 
 
 
 
B
*
-
-
每
千
小
时
故
障
率
 
 
 
 
C
*
-
-
非
确
认
故
障
 
 
 
 
0
.
8
0

—
超
出
警
戒
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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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
机

系
统
部

件
非

计
划
拆

换
和

确
认
故

障
 

机
型
：

 
1
9
9
9
年

1
月
 

1
9
9
8
年
上
半
年

 
1
9
9
8
年
下
半
年

 

A
T
A
章
节

 
警
戒
值

 
非
计
划

拆
换

 

非
计
划

拆
换
率

故
障
率

 
非
计

划

拆
换

 

非
计
划

拆
换
率

故
障
率

非
计
划

拆
换

 

非
计
划

拆
换
率

故
障
率

 

2
1
 

空
调

系
统

 
.
3
5

2
.
5
3

.
3
3
 

1
4

.
3
4

.
3
2

1
5

.
3
6

.
3
1
 

2
2
 

自
动
驾
驶

 
.
8
0

4
1
.
3
3

.
3
3
 

1
6

.
9
8

.
2
9

1
9

.
9
8

.
3
2
 

2
3
 

通
讯

 
.
92

2
.
67

.
48
 

1
0

.
57

.
48

8
.
56

.
37
 

2
4
 

电
源

 
.
20

2
.
08

.
02
 

8
.
06

.
02

9
.
07

.
03
 

2
7
 

飞
行
操
纵

 
.
3
0

1
.
2
0

.
0
9
 

7
.
1
2

.
1
0

6
.
1
0

.
0
8
 

2
8
 

燃
油

 
.
23

0
.
00

.
00
 

2
.
64

.
30

1
.
09

.
06
 

2
9
 

液
压

 
.
38

1
.
42

.
40

 
2

.
26

.
18

4
.
46

.
22
 

3
0
 

除
冰

和
防

雨
 

.
1
5

0
.
0
0

.
0
0
 

2
.
1
4

.
0
8

2
.
1
4

.
0
8
 

3
1
 

仪
表

 
.
65

4
.
63

.
34
 

2
0

.
61

.
31

1
6

.
57

.
20
 

3
2
 

起
落

 
.
33

1
.
04

.
02
 

7
.
05

.
03

9
.
09

.
04
 

3
4
 

导
航

 
.
73

3
.
66

.
21
 

2
0

.
69

.
24

2
4

.
71

.
29
 

3
5
 

氧
气

 
.
30

2
.
66

.
32

 
1
1

.
65

.
31

9
.
64

.
30
 

3
6
 

气
动

 
.
20

0
.
00

.
00
 

2
.
01

.
01

4
.
02

.
02
 

3
8
 

水
/污

水
 

.
24

1
.
09

.
06
 

6
.
15

.
15

7
.
17

.
16
 

4
9
 

A
PU

 
.
48

1
.
33

.
32
 

7
.
34

.
34

4
.
26

.
29
 

7
3
 

发
动
机
燃
油
控
制

 
.
3
9

0
.
0
0

.
0
2
 

4
.
1
0

.
0
6

2
.
0
6

.
0
5
 

7
5
 

发
动

机
引

气
 

.
2
8

1
.
1
7

.
1
6
 

5
.
1
6

.
1
4

3
.
1
2

.
1
2
 

7
7
 

发
动

机
指

示
 

.
3
0

5
.
4
2

.
1
7
 

2
6

.
4
6

.
1
8

2
2

.
4
4

.
1
7
 

7
9
 

滑
油

 
.
22

0
.
00

.
00
 

2
.
04

.
02

3
.
06

.
04
 

8
0
 

起
动

 
.
50

1
.
17

.
11
 

6
.
18

.
12

3
.
09

.
10
 

备
注
：

.
4
0

—
超
出
警
戒
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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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件

车
间
修

理
报

告
 

机
型
：

 

件
号

：
2
5
8
8
8
1
2
-
9
0
1
 

名
称

：
滚

转
通

道
组

件
 

A
T
A
章

节
：

2
2
-
1

—
1
4
/
2
0
 

报
告

编
号

：
9
9
-
2
2
-
0
1
A
 

序
号

 
装
机
位
置

 
使
用
时
间

 
发
现
缺
陷

 
车
间
调
查
结
果
和
措
施

 

1
1
7
0
1
0
9
 

B
-
 

修
理

后
：

8
4
8
小

时
 

总
使
用
：
9
3
7
5
小
时

 

转
弯
时
掉
高
度

 
机
翼
校
平
不
工
作
；

 

重
新
标
定
。
 

0
2
9
0
3
2
9
 

B
-
 

修
理

后
：

8
4
8
小

时
 

总
使
用
：
9
3
7
5
小
时

 

当
选

择
方

向
保

持
模

式
时

快

速
向
右
横
滚
 

各
内

部
输

出
信

号
漂

移
并

变

形
；

 

更
换

转
速

表
、

横
滚

C
T
和

解

算
器
、
伺
服
放
大
器
和
活
门
放

大
器

 

0
9
2
0
5
7
5
 

B
-
 

修
理

后
：

8
4
8
小

时
 

总
使
用
：
9
3
7
5
小
时

 

转
弯
时
高
度
保
持
迟
缓

 
横
滚
计
算
机
超
出
标
定
范
围
；

衔
接
横
向
通
道
耦
合
器
的

D
模

式
，

以
改

进
设

备
Sx
xx
x

与

C
x
x
x
x
接
收
机
的
接
口
。

 

1
2
8
0
3
3
0
 

B
-
 

修
理

后
：

8
4
8
小

时
 

总
使
用
：
9
3
7
5
小
时

 

3
0

度
坡

度
角

内
飞

机
不

能
保

持
航

向
，

 
 

未
发
现
故
障
，
但
深
入
分
析
发

现
A
3
A
1
A
2
B
输
出

1
.5

伏
（
应

为
零
伏
）
。
 

结
论
：

 

 
 
 
 
所
有
通
道
组
件
均
已
送
到
制
造
厂
调
查
。
研
究
了
故
障
历
史
，
并
对
任
何
以
前
出
现
过
“

NF
F
”

的
通
道
进
行
了
深
入
测
试
，
以
找
出
超
出
允
许
偏
差
的
部
件
。
这
样
可
提
高

M
T
B
F
，
但
很
可
能
造
成

故
障
偶
尔
再
现
。

 

改
善
措
施
：
 

  


